
長榮大學美術學系畢業製作實施辦法 

94.11.14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6.14 系務會議後修正 

108.09.17 系務會議後修正 

109.03.10 系務會議後修正 

111.12.28 系務會議後修正 

壹、 主旨 

為提高本系畢業生藝術創作風氣與展覽作品水準，推廣社教及美育功能，

提升學校榮譽特訂定本辦法。 

一、同學須以四年所學之專業知識為基礎，選擇主修專題，做整體完整之作品

表現。 

二、畢業製作與大四專業科目課程分開實施。 

三、作品必須參與畢業製作審查及共同對外公開展出，並印製畫冊，方可取得

畢業製作成績。 

四、若未善盡美術系學會會員義務，則不得參與畢業製作審查。 

五、非大四學籍者不得參與畢業製作，延畢生不在此限。 

 

貳、 組織 

一、參加畢業製作之同學為當然之籌備委員會成員。本會至少設總召集人一

名、副總召集二名、文宣組及兩組主修組長等，職掌各類事務。 

二、本組織人員及職掌事務，由本系授權委員會依各班實際狀況籌組，且需於

每年 6 月 15 日前﹝大三下﹞將資料名單，送交系辦存檔公布實施。 

 

參、 指導老師 

一、本系畢業製作指導教師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每位老師指導學生人數至多

以 15 位為原則下進行協調。 

二、指導畢業創作，輔導學生策展、專刊編輯、聯合展及配合畢籌會統籌事宜

之責任，由大四導師擔任。 

三、評審委員以擔任本系畢業製作指導教師為當然委員。 

 

肆、 畢業製作審查方式 

一、會審收件時間、地點、規格，由各屆畢業生籌備委員會訂定之，並經畢業

製作老師、該班導師、系主任同意後公佈，凡未依規定及時間內完成繳

件、出席審查者，視同未通過會審處理。 

二、每位準畢業生所須提出該領域作品數量及年限依各指導教師規定。 

三、審查方式： 

1. 畢業會審分初審、複審及總審三次，並全程錄音供學生審查後紀錄評審

建議： 

 初審：填寫「長榮大學美術學系畢業製作初審作品表暨指導老師同意



書」【附件一】，由指導老師進行審查，經由討論提供修改意見，並

於 10月底前繳交「畢業製作初審指導老師同意書」。 

 複審：填寫「畢業製作複審作品表」【附件二】，並以畢業作品送

審，由作者提出解說及理念報告，經由討論提供修改意見，未通過作

品不得參與總審，評審方式以「通過」、「待修正」、「不通過」為

評比。 

 總審：畢業展之前須以畢業作品送審，並填寫「畢業製作總審作品

表」【附件三】，由作者提出解說，評審方式以「通過」、「不通

過」為評比。 

2. 審查時間 

 初審：第一學期結束前實施，約在 9~10月間。 

 複審：配合系展審查時間。 

 總審：畢業展前兩週。 

四、當屆參與畢業製作者，每人至少提出一件作品參與當年度系展審查，未參

與者將取消總審資格。 

五、畢業作品經總審未通過之作品不得參與畢業展展出，不及格者不得畢業，

但可申請延畢，於次年必須再送新作品參加畢業會審，修業年限依學校規

定辦理。次年若未提作品參加會審，則視同於放棄畢業權，後果由學生自

行負責。 

六、審查從嚴，畢業製作總審作品經審查教師決議通過者，方可對外展出。通

過之作品需依據審查委員意見進行修改，如學生欲精進，得在不對作品理

念及外觀形式做大幅變動的原則，以及經指導老師同意與輔導的條件下進

行微調，並於畢業展前一週內完成。 

七、學生參加畢業製作審查之作品，如有疑似抄襲等違反智慧財產權情形發生

時，得由系主任召集本系教師召開臨時會討論決議，商議認定確立後，得

畢業製作成績評量予以不及格考核。 

八、參與所有畢業製作審查老師必需於「長榮大學美術學系畢業製作審查表」

【附件四】簽名，並於審查結束後繳交系辦公告之。 

九、對外展出之相關海報文宣，需經系主任與指導教師認可校正後，方可對外

公開。 

 

伍、 會員權利與義務 

一、畢業製作委員會收費及退費標準本系授權委員會擬定章程實施之。畢委會

之收費規定需在成立初期交由系辦審核後公告之。 

二、畢業製作費用如未交齊，不得參與畢業審查及畢業展。 

三、延修生之畢業製作費用退費至下一年度。 

陸、  附記 

本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長榮大學美術學系畢業製作初審作品表 

暨指導老師同意書 

 

本人＿＿＿＿＿在初次審查(   年  月   日)前，已將畢製作品與

指導老師     ＿＿＿＿＿討論，並獲得同意以下列作品通過初次審

查。 

 

【作品一】名稱 尺寸 材質 

   

作品草圖及理念(200字)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指導老師：＿＿＿＿＿  (親筆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請於   年  月  日(  )17:00前送至系辦，逾期不候！ 

 

【附件一】 



 

畢業製作複審作品表 

作者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作品尺寸  

作品理念 

 

初審修改內容簡述 

 

＊請統一電腦作業 

【附件二】 



 

畢業製作總審作品表 

作者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作品尺寸  

作品理念 

 

修改內容簡述 

（請將複審委員之建議列出，並加以說明修改內容） 

 

＊請統一電腦作業 

 

【附件三】 

【附件四】 



長榮大學美術學系畢業製作審查表 

評審委員：            

審查日期：            

姓名 
作品

編號 
作品名稱 

審查結果(ˇ) 

通過 待修正 

(總審無此選項) 

不通過 

      

      

      

      

      

      

      

      

      

      

      

      

 


